
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
研院发〔2024〕69 号

哈尔滨工业大学

2025 年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立项通知

各学院、学部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《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

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3〕2

号）文件精神，瞄准我校四类新时代杰出人才培养目标，深化产

教融合理念，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现决定开展 2025 年

度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建设申报工作，具体建设要求及实施办法

如下：

一、实施目的

以提升解决行业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导向，发挥企业在人才

队伍、设计、研制、生产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，通过校企合作建

课、联合授课，采用案例教学、真实情景实践等多种形式，培养



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力。

二、课程要求

1．校企合作组建教学团队，共同研究和编写教学大纲。学校

主要提供理论知识和技术体系大纲，企业主要提供产业前沿信息、

工程实践案例等素材，双方有效融合产业对人才的需求、行业规

范、工程理论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素质，形成卓有成效

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。

2．原则上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为本校教师和企业专家联合授

课，线下授课，开课学期可为秋季或春季。面向入企研究生在企

业开设的课程可由企业专家单独授课。

3．课程要根据自身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推进课程思政建设，

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，有机融入课程教学，达到润物无声的育

人效果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1．课程负责人向所在学院、学部（以下统称学院）提出申请

并提交相关材料

4．每门课程的课程负责人为校内教师，校内教师应至少讲授

过一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，对全部课程内容及联合授课的企业专

家负有监督责任。授课企业专家政治立场正确，实践经验丰富，

应为行业、企业技术骨干或高层管理人员。每位企业专家授课学

时一般不少于 4学时。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学院（部）每学年

须至少开设 2 门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。

。

2．学院组织审核申报材料。



学院对课程的内容、形式，及企业专家的思想政治素质、教学

能力等进行严格把关，相关审批材料报研究生院备案。课程所使

用的教材、参考书必须经过学院教材委员会审查后使用，并报研

究生院备案。

学院初评后进行课程推荐（多人需排序）。

3．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材料内容

1．《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扫描 pdf 电子

版。

2．《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excel 和签

字盖章 pdf电子版。

（二）截止时间

2025 年 1 月 5 日（星期日）16:00。

（三）报送方式

所有材料由学院（部）统一报送，以“排序—学院（部）—课

程 名 称 ” 命 名 每 个 课 程 文 件 夹 。 申 报 材 料 电 子 版 发 至

jinan@hit.edu.cn。邮件命名“校企共建研究生课程+学院”。

五、其他要求及说明

1．学院需对获评立项的校企共建课程进行质量督导，对于课

程内容及授课专家稳定且授课效果好的课程第二年无需重新申

报，可延续开课。对于学生评教和督导专家评价结果不理想的课

程取消第二年开课资格。




